
出租住房要满足哪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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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租赁市场，有出租就有承租。
近年来，一些承租人损坏房屋、随意堆放垃
圾、高空抛物等新闻也引发过诸多讨论。
那么《住房租赁条例》除了对住房出租人进
行了约束，对承租人、住房租赁企业、经纪
机构等住房租赁市场主体又提出了哪些行
为约束呢？

《住房租赁条例》不仅是对住房出租人
的约束，也对承租人、住房租赁企业、经纪
机构、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
平台经营者等住房租赁市场主体提出相应
的行为约束。《条例》从住房租赁行业的全
链条强调了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并明确了
监管部门的责任。

李宇嘉介绍，比如，条例对出租人在房
源合规、收取租金、押金合规、不动产信息
出示等方面有明确的规定；但同时，对承租
人在合理使用房屋设施、不得改变房屋结
构等方面也有明确的规定，从而保护出租
人的权益，也只有如此，才能推动租赁行
业、租赁关系稳定。

虞晓芬介绍，这次条例对出租住房提
出了明确要求，也明确了出租人、承租人、
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的行为规范，细
化了政府监督管理责任，对保障各方合法
权益，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有重大
意义。

租到满意房
专门法规来了

专家详细解读《住房租赁条例》

随着城镇化推进，我国城镇租赁住房人口已经

高达 2亿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租赁住房市场。《住

房租赁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今年 9月 15日

起施行，《条例》对用于出租的住房提出了哪些明确

要求？如何治理市场乱象，保障租赁双方合法权益，

促进租赁市场健康发展？ ■据央视网

规范出租和承租行为，保护出租人和承租
人的合法权益，是《住房租赁条例》的重要内
容。那么具体来说，用于出租的住房要满足哪
些条件？哪些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
《条例》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要求用于出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
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不得危及人身安全
和健康；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
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
住；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上限和人均最低租
住面积应当符合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规定的标准。从源头上保障承租人能够获
得安全、健康、相对舒适的居住环境。

近日，男子 6万月租住进“甲醛房”的话题
登上热搜。当事人向媒体表示，自己在杭州
萧山租下每月 6万元的房子，入住两个月后出
现身体不适，经测试甲醛超标 2倍。但房东、
中介则称房子多人住过，不存在甲醛问题，房
东拒绝退押金。

在租赁市场上，这样的“甲醛房”也被称
为“串串房”，就是将老旧毛坯房用廉价材料
简单装修后，经过“美颜”处理，以较高价格出
租。除了“串串房”，我们熟知的还有“隔断
房”“群租房”等，对于租赁市场种种乱象，新
规是如何规范的？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李宇嘉介绍，近年来，住房租赁领域有很多
问题，比如房源供给不合格，包括室内设施
配套缺失、甲醛超标，非住宅非法用于出
租，打隔断；比如“二房东”卷款潜逃、以损
坏设施为由不退押金；比如保租房租金定价
缺乏权威的市场租金参考等等。相关投诉
处理，缺乏自上而下的法律依据，执法时缺
乏法律手段。

而即将于 9月 15日起施行的《住房租赁
条例》，则为治理住房租赁市场乱象提供了法
律武器。比如，针对“串串房”等问题，《条
例》强化住房出租室内装饰装修要求，明确

“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针对“非居
改租”“隔断房”等问题，《条例》强调“厨房、
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
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此
外，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
院长虞晓芬表示，“群租房”“高收低租”“虚
假房源”等一系列住房租赁市场乱象，都能
在《住房租赁条例》里找到针对性的条款进
行规范。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
院院长虞晓芬介绍，针对“群租乱象”，《条
例》第七条明确，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的
上限和人均最低面积，要符合地方人民政府
规定的标准。针对“高收低租”，第十九条
规定，从事转租经营的住房租赁企业，应当
按照规定设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并向
社会公示，今后大家如果去承租转租经营的
房屋，一定要把租金打到政府监管的租赁账
户，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针对“虚假房
源”问题，强调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发布房源
信息前，应当核对并记录委托人的身份信
息、住房权属信息，实地查看房源；要求提
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
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
份信息。

租房通常都要交一定数额的押金，在租赁
纠纷中，涉及押金的纠纷也有很多。在这方面
新规都是如何规定的？

《条例》明确了出租人与承租人的行为规
范，特别是针对承租人合法权益保护不到位问
题，规定住房租赁合同应当明确约定押金的数
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事项，出

租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
此外，《条例》还明确规定出租人解除

住房租赁合同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为承租
人腾退租赁住房留出合理时间，不得采取
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
解除合同或者腾退住房，保障承租人基本
居住需求。

大家关心的租金问题也有了明确规
定。稳定租金价格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

“建立住房租金监测机制”，也是本次《条
例》的一大亮点。过去关于租金调控多停
留在政策层面或地方试点阶段，如今正式
纳入国家法规，具体来说有何意义呢？

《条例》第二十九条明确提出：“设区
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住房租
金监测机制，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内不同
区域、不同类型住房的租金水平信息。”业
内人士表示，这一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
提高市场透明度，便于政府及时掌握市场
动态，稳定市场租金。同时，定期发布租
金水平也为租赁双方提供参考依据，提升
了交易的公平性，有助于推动市场朝向更
加规范的方向发展。

如何规范“串串房”“隔断房”乱象？

房东能随意扣减我的租房押金吗？

租金怎么定？明确
“建立住房租金监测机制”

承租人经纪机构等
主体有何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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